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改善研究生学习、科研和生活条件，提高研究生待遇，缓解学校教学、管理以及科研人员紧张状况，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财教〔2013〕19号）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研究生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地大京发〔2014〕37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决定在研究生中开展兼任教学助理、管理助理和科研助理（以下分别简称为助教、助管、助研）的“三助”工作，并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三助”工作总则
　　（一）“三助”工作是学生利用业余时间，通过劳动付出获得合理报酬，以帮助学生个人完成学业的活动。
　　（二）“三助”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之一，其范围原则上限于在校研究生（定向生除外），个别高年级优秀本科生也可申请参加。
　　（三）“三助”工作坚持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尽量与教学相结合、与所学专业相符。学生参加“三助”工作不得影响学习，每位学生不能同时受聘于两个助理岗位(助研岗位除外)。
　　（四）“三助”工作应优先安排学习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具备一定技能的研究生。考试不及格或严重违反校规校纪的学生不能应聘“三助”岗位。
　　二、“三助”工作程序
　　（一）岗位设置
　　1、助教岗位。助教包括任课教学助理和实验教学助理。每年6月初和12月初学生工作部（处）发布下一学期助教岗位设置申请的通知，各学院承担四个班合班上课或两个三个班合班上课的必修课任课老师可根据自己的教学情况向本学院学工组申请助教岗位，学院学工组初审后汇总报学生工作部（处）。
　　2、助管岗位。每年6月初学生工作部（处）发布下一学年助管岗位设置申请的通知。各职能部门及学院有缺岗的，可根据工作需要确定设岗计划，并报送学生工作部（处）。
　　助教岗位、助管岗位设置申请由学生工作部（处）会同人事处、教务处、研究生院、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等相关部门审批后公布。如未提交岗位设置申请或未获批准，任何部门不得以“三助”名义聘用学生。助教岗位的有效期为一学期，助管岗位的有效期为一年，到期后应重新申请。
　　3、助研岗位。岗位设置由导师或课题组根据课题研究需要以及与课题相关的研究生数量自行确定。
　　（二）学生申请
　　在岗位设置情况公布后，学生工作部（处）把助教和助管岗位分配给各学院，再由各学院统一组织学生申请。各学院应优先安排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上岗。上岗学生须经学生工作部（处）或学院推荐，学生工作部（处）备案，用人单位不得自行安排学生上岗。研究生可直接向设岗导师或课题组申请助研岗位。
　　（三）岗位培训与考核
　　用人单位应对上岗学生进行岗前培训和安全、技术、岗位要求、劳动纪律、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教育。
　　用人单位按月对助教和助管学生的用工情况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包括工作态度、工作时间、完成情况等方面。用人单位应有详实的考勤记录，经各单位分管领导审核后，于每月5日前将上月学生的工作量报送学生工作部（处）。
　　助研工作岗位的审批和考核由设岗导师和课题组自行组织实施，聘期可为一年。
　　（四）岗位酬金及发放
　　“三助”岗位酬金按月计算，以每月50小时为基本工作时长，发放酬金500元/岗位/月。
　　“三助”岗位的酬金主要由学校筹集专项资金予以解决。助管岗位酬金由学校拨专款支付；助教岗位酬金由设岗教师按每人每月150元分担，其余部分由学校拨专款支付；助研岗位酬金由设岗导师或课题组自行解决。
　　学生工作部（处）审核各单位上报的助教、助管酬金无异议后报财经处，财经处于每月下旬将酬金发放到学生银行卡中。助研岗位酬金由设岗导师或课题组参照“三助”津贴标准自行予以发放。
　　（五）岗位监督
　　学校加强对“三助”工作的监督。对在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学生予以表彰和奖励。对不符合工作资格的学生，可停止其工作。对在工作中违反校纪校规的学生，按照学校管理规定进行教育和处理。各用人单位应做好“三助”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学生工作部（处）将对上岗学生和相关设岗单位进行不定期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并监督整改。
　　每年年末，学生工作部（处）将对各单位年度岗位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对于实际发生岗位数与计划岗位数偏差较大的部门，要重新核定下一年度“三助”岗位设置工作。
　　三、其他
　　（一）学院设置助教岗位的教师如未如期按每人每月150元给所聘学生发放酬金，将取消其设岗资格。
　　（二）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原《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聘用学生助教、助管、助研管理规定》（中地大京发〔2007〕74号）同时废止。
　　（三）本办法由学生工作部（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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